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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科协联〔2021〕13号 
 

 
 

  

各地级以上市科协、党委宣传部、科技局（委）、卫生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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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（委）、林业主管部门，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、广东省科

学院所属各相关单位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

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

协第十次代表大会重要讲话精神，推进落实“科技创新、科

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，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

新同等重要的位置”的指示精神，按照广东省实施《全民科

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（2021—2035 年）》《广东省科学技术普

及条例》的工作部署和要求，创新科学传播方式，繁荣我省

科普创作，促进公民科学素质提升，以原创优质科普精品为

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礼。省科协联合省委宣传部、省

科技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林业局、中科院广州分院、省科

学院，定于 2021 年 7 月—11 月举办第十五届广东省科普作

品创作大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大赛组织机构 

主办单位：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、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、

广东省科学技术厅、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广东省林业局、

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、广东省科学院   

承办单位：广东科技报社 

支持单位：广东省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、

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广东省作家协会 

协办单位：广东省科协事业发展中心（广东科学馆）、

广东省科普作家协会、广东省自然保护地协会、广东省林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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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

大赛顾问（排名不分先后）：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,中

国科学院院士吴硕贤,中国科学院院士苏国辉,中国工程院

院士刘人怀,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谢先德,俄罗斯工程院

外籍院士刘焕彬,加拿大工程院院士杜如虚,广东省珠江文

化研究会创会会长、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 

大赛组委会：由主办、承办和支持单位相关领导和专家

组成。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广东科技报社，负责大赛活

动的具体组织实施、宣传发动和联络协调等工作；广东省科

协科普部负责大赛活动的指导和监督。 

大赛评委会：邀请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艺术、卫生健康、

传播及林业等领域的管理人员、专家组成。 

二、大赛主题 

本次大赛主题由“弘扬科学家精神、推进科技自立自强”

“关注自然保护地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两个专题组成。 

（一）“弘扬科学家精神、推进科技自立自强”专题 

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重要讲话中指出：“科学

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。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

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的精神财富。”通过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

成立以来，科学家们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，勇攀

高峰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，追求真理、严谨治学的求实精

神，淡泊名利、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，集智攻关、团结协作

的协同精神，甘为人梯、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等，以及准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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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科学家相关成果及进展，创作系列科普作品，营造尊重

科学、尊重人才、崇尚创新、爱国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。 

（二）“关注自然保护地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专

题 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“生态是资源和财富，是我

们的宝藏。”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

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。自然保护地是

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，建立多种形式的自然保护地是保护生

物多样性的最佳方式，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

要场所，是自然生态科研科普的重点区域。截至目前，广东

县级以上各类自然保护地共 1359个，其中：自然保护区 377

个、风景名胜区 28 个、地质公园 19 个、矿山公园 2 个、森

林公园 712个、湿地公园 214个、海洋特别保护区（海洋公

园）7 个，形成了一个保护类型齐全、布局合理、生态效益

和社会效益较显著的自然保护体系，成为全国自然保护地建

立最早、数量最多的省份，自然保护地占全省国土面积的

16.39%。通过对自然保护地的地质地貌、人文历史、珍稀动

植物等进行科普创作，倡导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

的生态文明理念。 

三、参赛组别设置 

有科普创作和传播能力的团队及个人，年龄、职业不限，

包括企事业单位、科研机构、在校师生、社会团体等，按照

参赛者年龄分为 2 个组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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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成人组：年龄 18岁以上，包含高校大学生等； 

（二）学生组：在校就读的中小学生。 

四、参赛作品类别及要求 

（一）作品类别 

大赛征集作品分为科普短视频作品、平面艺术类作品、

科普文学作品三个类别。 

（二）作品要求 

1.科普短视频作品：统一采用 MP4 等常用视频格式，分

辨率不小于 1280px×720px，时长为 30秒以上不超过 3分钟，

可以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，也可以诙谐幽默的形式展现。 

2.科普文学作品：特写、传奇、剧本在 6000 字以内，

游记、散文、诗歌在 2000字以内，诗歌在 50行以内。可配

上原创视频解说，或做成自然笔记形式，并且为原创且未正

式出版或发表作品。 

3.平面艺术作品：包括四格漫画、条漫或一图读懂、海

报、绘画等表现形式。海报作品规格统一为 A1尺寸（594mm

×841mm）jpg格式图片形式，RGB 颜色模式，请务必保证图

片内文字的可辨识度，可分多图提交，每张图片大小控制在

5M 以内。插画技法不限，形式语言要适合载体要求，体现出

插画特色。 

作品要求具有科学性、创新性、通俗性、艺术性和实用

性，融入科学思维与科学方法，特别是创新思维；语言富有

感染力，内容科学准确；创新表现手法，注重实用性与易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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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记性，符合相关体裁或艺术表现形式的特点和要求。同一

个作品只能报名参加一个主题，同一个主题每位参赛者最多

不超过三个参赛作品。 

五、奖项设置 

按照科普短视频作品、平面艺术类作品、科普文学作品

三种类别进行评审，设作品奖和优秀组织奖。所有获奖作品

将入选广东省科普作品创作大赛科普资源库，获奖参赛者入

选广东省科普创作人才库。 

（一）科普作品奖 

奖项按两个专题分别设置，每个专题分别评出一等奖 10

名、二等奖 15 名、三等奖 25名，颁发相应的奖金、奖品及

证书；优秀奖若干名，颁发证书。 

（二）优秀组织奖 

向大赛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，颁发优秀组织奖证

书，并赠送相关科普作品展一套。 

六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作品征集（2021 年 7月至 2021 年 8月） 

印发大赛通知，在相关的报纸、网站、媒体发布大赛信

息，通过粤科网的“广东省科普作品创作大赛”服务平台征

集参赛作品。 

（二）作品评审（2021 年 9月） 

邀请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，开展参赛作品评审工作，评

审结果将在省科协、省林业局、广东科技报社官方网站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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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。 

（三）展览展示（2021 年 9月至 2021 年 11 月） 

获奖作品将结集成册，进行数字化传播，同时通过科普

嘉年华、科学家精神巡展、自然保护地活动等相关科普活动

及平台，开展作品展览、展示、推广。 

七、组织保障 

广东科技报社等单位共同成立大赛筹备组，配好项目团

队，落实工作经费，做好大赛的联络协调、组织实施等各项

工作。 

八、作品知识产权要求 

（一）参赛者投稿后，即被视为同意大赛主办单位及承

办单位拥有参赛获奖作品的使用权、展览权、复制权、翻译

权、放映权以及广播权（著作权仍由参赛者拥有），用于非

营利性的公益活动，不另付稿酬。 

（二）参赛者必须保证参赛作品原创性，且保证参赛作

品不出现任何侵犯他人权益的情形，因侵权而产生的一切法

律责任及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参赛者或其监护人承担。参赛

作品的申报材料一律不予退还，参赛者请自行备份。 

（三）获奖作品作者需与承办单位签署版权授权书，因

故不签署者，大赛组委会将取消其获奖资格。 

（四）以上规则的解释、补充、修改权属大赛组委会。 

九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大赛不收取任何报名费、参赛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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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报名方式 

参 赛 者 请 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 前 在 粤 科 网

（www.gdkjb.com）上报名并上传作品，关注公众号“广东

科技报”（微信号：gdkjbwx）了解大赛最新动态以及赛事解

读。 

大赛官方发布平台               赛事微信交流 

 

 

  

▲广东科技报（ID：gdkjbwx） ▲大赛微信交流 

（三）联系方式 

1.广东科技报社有限责任公司 

联 系 人：李健 

联系电话：020—83341337-869 

联 系 人：蔡敏霞 

联系电话：13829737895 

地    址：广州市越秀中路 125号大院广东科技报社 

2.广东省林业局 

联 系 人:陈海生 

联系电话：020—81700186 

3.广东省科协科普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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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张奕凯 

联系电话：020—83548705 

 

  

      

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     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

  

 

 

  

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     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 

  

 

广 东 省 林 业 局       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

  

  

 

 

广 东 省 科 学 院       

2021 年 7月 7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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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科协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7月 7日印发 
 


